
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回顧與展望 1

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回顧與展望

吳清基、黃嘉莉、張明文
教育部部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副教授/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

壹、前言

自1970年代末起，國際間開始反省與檢討學校教育成效，紛紛投入以檢

視學生學習為重要內涵的學校教育革新，而這一波革新隨著各國之間教育政

策的相互仿效，朝向市場運作邏輯中重視消費者的選擇與多元反映現狀的趨

勢（Whitty, Power, & Halpin, 1998）。

首先，英國前首相卡拉漢（James Callaghan，1912-2005）（1976/1979, 
p. 273）便質疑學校沒有培育適合工業社會生活的學生，且學校應該要以建

立績效與標準做為具體化教育成果之評核措施。此一質疑開展英國社會對

教育議題的「大論辯」（李奉儒，2001；Maclure, 1979）。1983年英國政

府公布《教學素質》（Teaching quality）白皮書，遂以提升教師素質為標

的，並成立專責機構「師資培育認證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於1992年建立「教育標準署」（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負責評鑑師資培育機構；後於1994年設立「師資培訓署」

（Teacher Training Agency），負責規劃師資培育課程以及分配師資培育經

費，而2000年成立的「教學總會」（General Teaching Council）則負責管理

教師證書登記與資格審核，此三機構之建置即為英國政府管控師資培育品質

與教師素質之具體作為。英國政府正視學校教育成效，認為師資培育是不容

忽視之關鍵，便以新教師專業主義培育新時代的教師為號召（Furlong, 2001; 
Hargreaves, 1994; Hargreaves & Goodson, 1996; Morris, 2001），全面管控教

師素質，以重新形塑教師專業的新形象。

美國「國家教育卓越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則於1983年發表《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書，

指陳美國學生學業成績不僅落後其他各國，同時也不符商業與工業社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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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且學生能力平庸化導致美國在國際間無法居於領先地位的不利現象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1983/1993）。此後，《師

資教育改革的呼籲》（A call for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準備就緒的

國家：二十一世紀的教師》（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st cntury）
及《明日教師》（Tomorrow's teachers）等報告書紛紛出爐，美國改革焦點

於是轉移到師資教育的舞臺，師資培育與教學專業的改革運動就此興起（蔡

清華，1993；Wiggins, 1986）。1996年美國「教學與美國未來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 America's Future，NCTAF）發表《什

麼最為重要：為美國未來而教》（What matters most: Teaching for America's 
future）報告書指出，教師素質是改善學校的重點，且從師資培育、導入階

段、專業發展等層面進行教師素質的管控（Darling-Hammond, 2002; NCTAF, 
1996）。2001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 1946-）政府的《帶好每一個孩子

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即秉持品質管控的概念，強調以考試與

學歷等具體證據與績效，作為各州革新教師素質的策略。

除英、美兩國外，歐盟為達成「知識歐洲」（Europe of knowledge）
的遠景目標，遂建構高品質的教育和訓練（Buchberger, Campos, Kalios, & 
Stephenson, 2000）。1999年29個國家於義大利波隆納大學（Universitã di 
Bologna）簽署《波隆納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推動各國高等教

育學程與學位一致化，透過可轉換採認的學位、學分制度，及高等教育相

互合作等策略，於2010年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域」（European Ｈigher 
Education Area）（楊深坑，2006：128）。為培育高素質的教師並建立高品

質的師資培育制度，同時配合歐洲各種教育政策改革之需要（Buchberger et 
al., 2000），歐洲師資培育政策聯網（European Network on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於2005年便以「標準與教師素質以及師資培育者」為題，進行教師

素質及其標準的研討。隔（2006）年形成教師素質政策報告書，以發展指標

來確認教師素質為政策方向，且讓素質指標成為共享的參考架構以及共同語

言（ATEE, 2006），以符「知識歐洲」的策略目標內涵。而「歐洲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2003, p. 9）明確指出，教師為了因應掌握各種

學生背景，以開展學生潛能的挑戰，必須具有共同的基本能力，而教師的基

本能力必須透過師資培育、各級學校及以研究作基礎的師資培育與品質保證

所形成架構制度來支持。同（2006）年，歐洲委員會研擬教師能力與資格的

共同原則，包括和其他人合作、使用知識、科技和資訊及社會合作等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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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確認教師是由教育而養成其素質，具備終身學習、不斷創新與持續、

協同合作的專業等原則（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pp. 9-10）。「歐洲貿

易聯合教育委員會」（European Trade Unio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更直

指師資培育階段的規劃及其內容深刻影響教師素質，師資培育應提供豐厚的

學科教學知識與能力，並以研究為基礎，不斷反省與革新，重視專業自主，

且不同教學領域與國家制度能相互認證等，以配合提升教師碩士學歷之策

略，逐步提高教師專業地位（ETUCE & CSEE, 2008）。

位在南半球澳洲，於2010年由「澳洲教學與學校領導研究中心」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負責師資培育相關

業務，包括持續發展全國性教學標準、辦理職前培育課程認證、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進行以教學實務為重點的國際研究與創新發展等措施（AITSL, 
2011）。由此可見，澳洲政府將教師專業發展視為提升教師素質的重要歷

程，而研定專業標準，推動認證，同時視研究與創新為控制品質的策略。

綜觀國際師資培育政策改革趨勢，師資培育政策與教師素質是各國認為

學校教育改革的關鍵，且於師資培育政策改革歷程中，莫不以教師核心能力

或專業標準作為政策重要內容。而達到此政策之目標所運用策略，是以具

體證據與研究成果為基礎，並成立專責單位，執行師資培育機構與課程之認

證、教師資格考試、基本學歷條件檢核、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教學實習、教師

專業發展、教師評鑑、合作與創新等策略，融入於教師在職前培育之養成、

導入教學現場之輔導、在職教師專業之發展的專業化連續歷程中，落實全面

品質管理的概念，以管控及提升教師素質。當國際間持續進行師資培育政策

改革，而我國欣逢建國百年之時，當回顧師資培育政策的發展與問題，以擘

劃未來師資培育政策藍圖。

貳、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回顧與問題

一、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回顧

我國於1994年公布施行的《師資培育法》，是一改我國師資培育模式的

重要法律。而1994年前所依循的《師範教育法》，係計畫培育、公費補助、

政府分發的師資培育制度，符合專業特質論的規準（陳奎憙，2001），促使

教師能在長期取得專門知識與技能的訓練歷程中，養成專業服務與倫理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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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念。然此種專業理性化的過程，卻也因我國近年政治與社會變遷而逐漸

忽視。

面對戰後日籍教師撤出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所產生的大量教師缺額，

促使政府必須採用應急措施，迅速補足學校教師缺額，但此舉遂產生教師素

質的問題，尤其是無法保障不合格、偏遠地區、特殊科目等教師的教學品

質（臺灣省教育廳，1968），進而產生學生學習權益以及社會正義的議題。

為解決不合格教師已任教的事實，且解決教師缺額問題，除師範體系及國立

政治大學教育系實施短期職前訓練後分發任教的措施之外，教育部以行政命

令指定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等校開設教育課程（陳

舜芬、丁志仁、洪儷瑜，1996），解決教師素質的問題。此外，在《師範教

育法》的規範，師資是由政府設立之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及師範專科學校養

成，而教育專業科目亦由《師範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由師範校、

院、教育學院及設有教育系、所之大學辦理為限。由於中小學師資採取計畫

式培育方式，僅有12所公立師範校院與政治大學教育系，遂形成所謂的「師

範教育體系」（陳舜芬等，1996）。

計畫式養成師資的模式，教師素質有賴師範教育體系從正式課程與非正

式課程涵養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以提升教師專業地位的作為。由師範院校

負起師資培育的工作，期能以單純的學習環境，培育師資高尚的專業精神，

並充分掌握教師需求與師範生素質（張鈿富，2006）。相對而言，卻也對師

範生產生限制，如繼續取得更高學歷的機會（伍振鷟、黃士嘉，2002）、賠

償公費與服務義務等條件，而部分師範生的任教意願並未因公費保障與相對

福利而有所提升（賴清標，1980）。而對培育師資的師範教育體系，傳統以

來以「國防第一，師範為先」為方向的目標，且僅有「師範校院才能培育中

小學師資、由政府設立師資培育機構以貫徹三民主義的國民教育」（國家建

設計劃委員會，1970，），遂營造師資培育的嚴謹性與保守性。

在1987年政治解嚴後，人民恢復擁有集會與結社的自由，許多民間團體

從原本的邊陲組織，透過與各種社運團體或政黨組織串聯結盟，針對長期以

來師範教育的壟斷發出異議之聲（熊瑞梅、紀金山，2002），師資培育歷程

的嚴謹性與保守性即須面對自由性、多元化與市場機制的挑戰。於此之際，

1990年代我國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逐年升高，產生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結構

性失業問題（翁福元，1996）。於是，1994年公布之《師資培育法》在順應

社會變遷與政經文教多元價值下，改變傳統師範教育體系的培育模式（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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憙，1998），進而開展多元儲備師資培育下政策方向。

雖然改變為多元化之師資培育制度，但是基本上師資培育機構的學生素

質不應低於傳統師範體系的水平，方能符合開放師資培育管道的理想（張

鈿富，2006）。即使由師範體系培育師資模式轉換為多元培育，仍必須以｢

培育專業師資｣的立場進行規劃。為因應《師資培育法》的轉變，教育部於

1995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規劃，研訂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

標準、強化教育研究功能、規劃特約實習學校、建立教師資格檢定制度、強

化教師在職進修制度等措施，以強化培育師資歷程的品質。

1999年教育部辦理「邁向教育新世紀」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採健全

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之討論題綱，包括建立多元培育教育、改善師資培

育機構體質、結合學術研究人力促進教育專業成長、建立教師終身進修制

度、加強回流教育提升師資素質、落實實習制度發揮導入功能，掀起全國對

於師資培育的關注，集思廣益，為多元化師資培育把關以提升培育品質。教

育部另於2001年召開之「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與會專家學者也建

議落實嚴格審查師資培育機構及建立有效評鑑淘汰機制，促進師範校院轉型

發展且建立合理而優質的課程，比較不同管道培育師資之優劣等。此外，教

育部於2002年函頒《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中第3項，聚焦健全師資培育與教

師進修制度，包括執行多元師資培育制度充實師資來源、健全師資培育機構

組織與功能、落實教育實習制度及功能、建立教師終身進修制度等事項。

簡言之，《師資培育法》公布實施以降，國家莫不從師資培育歷程進行

議題探究，企圖保留師範教育體系培育之特色，並建置多元化師資培育下品

質把關機制，以及強化教師終身學習制度為主要革新議題。

2005年，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在吳武典教授的主持下，研擬《師資培

育政策建議書》，以師資培育的「專業化」、「優質化」為方向，建議研訂

「標準本位」的師資培育政策、協助師範校院的轉型發展、建立師資培育

機構的評鑑與進退場機制、提升教師學歷至碩士層級、健全教師資格檢定制

度、落實教育實習、強化教師專業能力發展、建置教師供需評估機制與教師

資料庫系統，供教育部參考。而教育部於2006年函頒以4年為期「師資培育

提升素質方案」，即以《師資培育政策建議書》作為藍圖規劃師資培育革新

工作（吳武典，2005；教育部，2006），廣納國際趨勢與我國當時師資培育

問題之研究與探討，奠下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研究基礎。同時以標準本位作

為引導我國師資培育工作之目標，定調以改善與提升師資培育的「質」與



我國百年教育回顧與展望6

「量」、落實「優質適量」及「獎保優汰劣」為目標（林新發、王秀玲、鄧

佩秀，2007）之師資培育政策。而2009年，教育部修正函頒「中小學教師素

質提升方案」，以「精進師資培育制度」、「完備教師進用制度」、「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合理教師退休及撫恤制度」、「獎

勵優秀教師及汰換不適任教師」等五層面、10大方案、25項執行策略，以達

到優質適量、專業發展及精進效能之目標（教育部，2009），其實施範圍加

廣也加深，顧及到所有中小學教師的專業發展與福利，並展現處理不適任教

師的決心。

在面對社會對於優質教師的強烈期待，教育部於2010年8月28、29日召

開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將「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納入十大中心議題之

一，會後提出五項焦點議題，包括研訂發布《師資培育白皮書》、以適當倍

率評估每年師資培育總量、訂定中小學教師評鑑辦法之法源、推動師資培育

精緻大學方案、鼓勵新進及現職教師在職進修等，以規劃未來十年的師資培

育發展。整體而言，社會強烈期待優質教師，且現今對於師資培育的面向也

已通盤進行研討，法制化、體系化、專責化的制度規劃，成為我國未來發展

師資培育政策的方向。

二、我國現行師資培育政策的重要議題

（一）師資培育數量與教師素質

回顧我國師資培育政策與社會變遷脈絡教師長期培育不足的現象，不難

理解1994年修正之《師資培育法》，遂以充裕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師資為

立法目的之一，而《師資培育法》的實施開放各大學院校得依法參與培育師

資，不僅增加師資培育單位，也使具任教意願且及多樣才能學生投入教職，

多元化的培育管道，解決原有教師缺乏的困境，並同時解決不合格教師任

教的問題。然而，隨著社會少子女化的人口趨勢以及社會變遷影響，多元培

育師資的管道，從解決問題到成為問題，師資供需失衡問題浮上檯面。2004
年教育部爰函頒「我國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透過師資培育單位的評鑑

退場機制、師範院校轉型、師範教育大學減少招生數量、緊縮九十四學年度

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的開設等策略，企圖調降師資培育數量，於九十三學年

度起至九十六學年度之3年內師資培育減量至少50%。而調控策略的實施，

於九十六學年度確實達到數量規劃的目標（李奉儒，2008），但是師資供需

失衡現象仍在，缺額評估與教師進用之規劃仍未完善（林志成、張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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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誠如張鈿富（2006：71）所提，師資供需機制建立的原則要兼顧教

師素質、教學品質。因此，在少子女化的人口趨勢下，師資市場供需平衡的

問題，勢必成為我國提升教師素質首要的基礎。

（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是培育優質教師的重要關鍵（吳清山，2006），

《師資培育法》規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教育實習，期能透過修習培育課程歷程，培養優質專業之教師。

然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實施，旨在培育師資生的教育專業知能與態度，

目前教育專業知能仍偏向教學過程中所需之知識與技能（白亦方，2010）。

此外，《師資培育法》規定之教育實習課程係教師專業化必經歷程，促使強

化教育實習理論基礎與輔導成為另一重要議題。爰《師資培育法》於2002年
修正公布，將教育實習由1年至改為半年，教師資格檢定改為考試方式。雖

然政府戮力投入於協助各師資培育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但是教育實習階段結

合理論與實務的功能尚未全然發揮，即產生實習輔導學分費繳交對象、實習

內容重心的偏頗、實習學生角色等等問題（孫志麟，2010），且為因應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而調整課程內容（湯維玲，2007），使得各校開設科目共同性

高。而因應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各校開設科目有趨於相同之現象，其背後更

為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教育專業課程是否可以培育出符合我國社會與學校教

育需要的師資，以及這些教育專業課程是否可提升教師專業素質與專業地

位、是否具有師資培育理念等，這都值得關切。各校開設科目共同性高，卻

也會因學校本身素質不齊，及師資、文化和校風的差異，致使雖有培育師資

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但專業態度情操陶冶和道德的培養則有限（吳清山，

2006），無論來自專業知能或態度的取得，我國未來師資培育仍須強化養成

歷程的專業課程與教學。

（三）師資專業能力檢定機制

為解決調控教師數量與師資生素質問題，促使《師資培育法》於2003年
再次修正，教育部並配合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

法》以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具體篩選師資生的教育專業知能，開啟我國對教師

專業素質與教師專業證照管理機制（李麗玲、陳益興、郭淑芳、陳盛賢、楊

思偉、連啟瑞、黃坤龍，2009）。然而紙筆測驗對測量師資生教學能力的限

制（葉連祺，2004：29），使得教師資格檢定必須有所革新，朝向多元評估

師資生教學能力之方向（Shulman, 1987）。由此可見，教育專業課程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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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及其多元檢核之原則，以檢核出師資生真實教學能力，是值得關注的議

題。

（四）師資培育評鑑

多元化、儲備制的師資培育模式，使得師資培育之大學之辦學品質，攸

關師資生專業素質的養成成效。1994年後《師資培育法》之後走向多元培

育，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的主張下，師資培育中心的設立

是採取「先寬後嚴」的策略，形式條件符合《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

標準》之規定，通過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之審議，即可培育各類科師

資。為確保師資培育單位的培育品質，1996年教育部實施師資培育單位的訪

評，強調學校自我評鑑的辦理，以確實改善辦學的情形，並將評鑑結果作為

增減師資培育名額的依據（張新仁、方德隆、丘愛鈴、李芊慧，2007）。延

續1996年以降的評鑑機制，教育部於2006年發布《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

業要點》，明定評鑑等級的標準與評分方式，評鑑結果為等第制，依據評鑑

等第而有所不同的結果處理。教育部為辦理師資培育評鑑，2005年委託財團

法人臺灣評鑑協會執行，2006年及2007年則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辦

理，評鑑結果為一等者維持原有師資培育招生名額；評為二等者，次學年度

師資生減招20%；評為三等者停止辦理（李奉儒，2008：260）。師資培育

大學之評鑑，係定期檢核學校的辦理成效，透過書面與實地訪視的評鑑歷

程，也輔導需改進或停辦成效不佳之單位，績效評鑑確實發揮落實調控教師

數量並且控管師資培育品質之效。今（2011）年雖完成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

資培育評鑑之規劃，研修評鑑指標，評鑑結果改為依評鑑項目分項認定方式

評定，但其評鑑之功能，必須繼續秉持品質保證立場，以達落實優質適量之

師資培育目標。

（五）教師專業發展

檢視教師專業化的連續歷程，教師在職專業發展亦屬於廣義的師資培育

概念。若就此定義觀察學校教育的革新，即Feiman-Nemser（2001, pp. 1013-
1014）所指，為提升學校品質與學生學業成就，就必須提供教師更多且強而

有力的學習機會。而美國小布希政府《帶好每一位孩子法》的執行成效未如

預期，關鍵因素之一便是忽略教師個別經驗的差異、專業發展的要素及如

何讓教師得以專業發展的問題（Borko, 2004; Lieberman & Mace, 2008）。反

觀我國教師在職進修方式，雖然形式與類型多元且多樣，然研習內容與制度

尚未完善並系統地規劃，既無法與教師教學實踐產生緊密的關係，也無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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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師為自身的專業發展負起責任並養成終身學習的精進態度等。我國教師

在職進修，不僅還未真正達成實質幫助教師改善教學之目的，且欠缺培養教

師自我成長與精進的意識，讓社會對教師的觀感，仍停留在只要經驗豐富不

必進修研習即可持續任教的偏頗印象，產生教師專業性不足之質疑（李麗玲

等，2009）。尤其於九十學年度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後，一改傳統

學科知識斷裂、未兼顧學生全人發展與開展潛能之缺憾，以領域學習與協同

教學改善國中、小的課程與教學，但教師專業發展是否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與態度，以同步配合中小學教育改革，則攸關學校教育革新成功與否。亦如

美國「教學與美國未來國家委員會」檢討美國學校教育改革不成功之因，在

於學校教師未配合教育改革所轉變之課程與教學的型態（NCTAF, 1996）。

換言之，教師已不能用過去的教學型態教導下一代，應需配合學生學習型態

改變慣有的教學習性，以回應學生學習需要。

（六）教師評鑑

教師取得證書後，根據我國《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法令

規定，並未強制要求教師必須接受評鑑換證，遂無法從教師評鑑與換證制度

中，控管教師素質並持續為教師專業發展把關。為強化教師素質，1999年
臺北市針對新進或初任教師進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2000年高雄市推動教師

專業評鑑，2004年臺北縣推動「教學精進、專業昇華」的教師評鑑計畫，至

2006年教育部試辦教師專業成長評鑑計畫，莫不期待透過同儕視導與評鑑制

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素質，並且以教師評鑑改進教師的服務品

質與確保教師工作績效（張德銳，2003）。然而，就教師評鑑政策而言，根

據劉美慧、黃嘉莉與康玉琳（2007）研究指出，我國教師評鑑制度的發展有

其歷史脈絡，教學視導制度以及教師績效獎勵辦法，無法發揮應有的實質功

能，對於教師的教學既無法提供正向的協助，也無法根據教師教學成效給予

獎懲。由於過去檢核教師教學績效的《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之

後更名為《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與《教育專業人員

獎懲標準》，並無發揮改善教師教學的功能。2005年教育部公布「補助試辦

教師專業評鑑實施計畫」，並於2006年開始試辦，其評鑑層面得包括：課程

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個層

面，且由各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自行訂定評鑑指標與參考檢核內

容。由此可知，教育部的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雖有其理想，且能發揮引導

教師專業發展之目標，但仍對於評鑑的結果是否可結合證照制度，以激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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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主動與積極提升教學的動機，仍有待研議之落實。

（七）專責單位的設置

我國師資培育業務管轄權限於中等教育司（以下簡稱中教司），但分析

師範教育行政組織的業務分散之問題，為促進師資培育邁向專業取向，集中

事權有系統且長遠地規劃師資培育政策，成立專責機構有其必要性（吳清

基，1989）。再加上師資培育多元化，師資培育非過往單純師範教育體系培

育教師單純模式，大學校院通過專業審查並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即可培育師資，而且伴隨師範校院係紛紛轉型為一般大學體系，在相

關業務上產生相互重疊無法釐清之情形（李麗玲等，2009）。除此之外，又

如落實政策實務上，可以發現教育部「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係屬中教司

主政，然而教育部於2006年實施之「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卻是由國民教育司與中部辦公室所執行，明顯的與中教司執行之「師資培育

素質提升方案」產生落差，造成執行單位間步調不一致，而有礙統整資源專

注於落實提升教師素質之成效。如檢視國際趨勢，多投入資源成立專責機構

並永續致力於落實師資培育政策，惟我國因沒有明確分工，大幅減低組織運

作之效能（李麗玲等，2009），並為顧及教師素質對國家發展與學生學習權

益的層面上，設置專責機構以執行師資培育政策實當務之急。

整體而言，1949年後我國師資培育政策長期面臨解決教師數量的問題，

師資供需失衡是一直存在的問題（張鈿富，2002），而教師數量又影響著教

師的素質，至今師資供需的問題雖暫時獲得控制，然仍必須繼續監控。在穩

定師資供需後，職前培育階段的專業課程培育出理想教師圖像的師資，回應

學校教育課程與教學所需，兼顧教育實習發揮統合理論與實務之功能，並培

育出師資生敬業、合作、研究的專業態度，同時促進教師在職進修能及時因

應課程與教學轉變，讓教師具有自我精進的責任與作為等，都是現今我國師

資培育政策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參、我國師資培育之政策方向

為培育能因應社會不斷變遷與關注學生學習並能自我精進的教師，已

非局部修正師資培育歷程而能解決。教育品質的提升與永續發展，以及我

國學生是否真正具備競爭力，都仰賴學校教師的素質，而專業理論中的特

質論無法為現今師資培育所產生的問題提供解套。相對而言，新韋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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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eberism）的地位群體（status groups）理論所建構的層層管制進入

成為群體一員的過程（Roth & Wittich, 1968），嚴格控管教師素質與培育品

質，讓成員合法享有相對薪資與福利，營造專業人員共享的文化尊榮，以及

新管理主義所倡導全面品質管理的概念，出入口及過程的管制品質（Whitty, 
1992），是值得汲取以為我國師資培育革新理念之處。再加上國際間重視學

生受教權益及提升教師素質進行的師資培育改革趨勢，以專業標準、多元檢

核、執照認證、績效評估、專責單位等管控教師素質的策略，亦提供我國思

考現今師資培育不足之處。

考量國際師資培育改革趨勢、專業理論觀點以及我國社會脈絡，我國在

多元培育的師資培育模式中，必須以學生學習權益為核心，且充分體認師資

培育攸關教育品質、國家教育發展（李麗芬等，2009），促使師資培育品

質與教師素質能夠符合社會期待、學校教育與時代發展的需求。綜觀我國師

資培育政策的發展，現今提升教師素質與專業地位是師資培育政策的發展目

標，教育部繼2006年「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後，又以該方案為基礎，於

2009年函頒推動「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將職前培育、導入養成、在

職進修等視為整體師資培育之歷程。在此方案之推展與努力上，進而兼顧理

論研究與國際師資培育政策趨勢，以及我國教育政策的需求。未來師資培育

的設計，宜以整體政策規劃為視野、教師專業標準為本位、合作與責任為氛

圍、證據與研究為後盾等概念下，形塑我國教師為精熟專業知能、對學生對

教育理想富有熱忱並知道如何改進課程與教學且落實理想的新教師圖像，堅

守身為教師所應遵行的專業，同時帶動學校教育課程與教學以及教師文化的

革新。

第一，在以整體政策規劃為視野上，如就教師專業化歷程來看，我國師資

培育政策的擬定係由中教司所負責，而師資培育政策業務的歸屬，雖有其歷史

意義，但卻不敷社會期待。因此，教育部已完成師資培育政策專責單位的法制

程序，由專門之業務司來統籌教師專業化相關業務。除專責單位的成立外，配

合師資培育政策的實施，重新規劃研訂或修正法令的法制化基礎，包括《師資

培育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配合政策的實施完成研修相

關法令規定，並依政策實際需要訂定相關行政規章，以利政策的執行。另外，

在師資培育歷程中，則研訂教師專業標準，作為職前養成、導入輔導、專業發

展的依據，系統且全盤規劃師資養成所需的培訓、支持、輔導與檢核制度。

第二，在以教師專業標準為本位層面上，標準是達到目標的條件，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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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標準不僅是國際師資培育政策趨勢，也是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的具體

內涵。因此，首要之務在於凝聚新專業教師的圖像與教師素質的共識，在

此共識下，發展達到目標所需之條件，建立表現指標。但建立教師專業標準

後，必須將標準內涵落實於職前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且配合掌握

師資生與教師的能力，開發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師資生與教師的能力。而師

資培育之大學在培育師資生的歷程中，則必須讓授課教師共同討論課程內容

與評量方式，藉由共同討論與凝聚共識下，落實教師專業標準。師資生除專

業知能外，也必須藉由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之運作，培養教師

專業，同時不斷自我反省，以精進專業能力，發展師道精神，具備教師專業

標準之內涵。無論在師資生招收或結業，都必須經過嚴格檢核，而過程中也

必須不斷累積學習成長的資料，以供檢核參考。此外，教師專業標準也成為

師資培育品質與教師專業發展獎優汰劣的檢核基準，無論是師資培育歷程中

課程與教學的實施、師資生能力的檢核、教育實習課程的落實、師資培育大

學的評鑑、及教師專業發展，都應遵循教師專業標準的內涵，落實檢核機制

以達到培養理想教師圖像的目標。

第三，在營造合作與責任的氛圍上，無論是師資生或在職教師，都必須

能夠與他人合作，共同討論、反省並解決教學現場上的問題，同時保障學生

學習權益，不斷參與各種教學創新與研究機會，將專業發展視為專業教師

必須履行之責任。當今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等政策的推展，一改傳統保守與孤立的教師文化，促進教師形成合作的社

群。未來政策方向則將強化教師社群，使其能直接解決現場教學問題與學生

學習問題。對於教師的專業表現具有績效者，則透過認證或其他獎勵方式給

予鼓勵，並帶動其他教師之參與，同時活化教師文化與學校教育的革新。在

師資培育的支持網絡上，除師資培育之大學外，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中

等以下各級學校都必須納入共同合作培育師資之體系，建立師資培育與任用

聯盟，讓學校教育所需能即時回應到師資職前教育，為學校教育培育優質教

師。

第四，在以證據與研究為後盾方面，尤其是師資培育政策各項措施的形

成與成效考核，都應根據研究與證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於今（2011）年

三月正式的成立，將成為我國師資培育政策規劃與落實最佳研究支持來源。

除了進行傳統專業研究之外，也必須建置各類掌握現況資訊的數位資料庫與

政策後設評估機制，如教師供需評估機制、師資培育統計資料庫等，透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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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性師資培育資訊系統，直接反映出學校教育現場或教師需求之情況，當然

也包括教職供需情形，讓師資培育之大學培育優質之教師得以順利進入學校

任教，而相關研究與證據結果亦可供師資培育政策研議之參考。另一方面，

無論是師資生或在職教師都必須能夠針對教學問題進行研究，因此在師資培

育歷程中，必須養成師資生及教師的研究能力，並養成善用研究據以解決問

題之能力，且透過合作，在證據與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解決教育問題。

肆、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展望

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發展經驗中，掌控師資供需是提升教師素質的基

礎，當培育數量不再成為師資培育政策首要解決的問題後，教師素質與培育

品質的革新便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尤其根據當今國際提升教師素質之共

同趨勢，其所運用的策略，包括專業標準擬定、證照採認、教學檢核、辦學

評鑑、績效評估、專責單位設置等，再加上專業理論和新管理主義的觀點，

都足以提供我國研議師資培育政策參考。在我國社會少子女化人口趨勢、家

庭結構的改變及全球化趨勢影響下，學生的學習權益與社會正義的實踐更顯

重要，加上科技化與國際化的發展改變了學生學習型態，教師的素質與專業

性都必須同步提升以回應社會期待，包括教師必須成為經師與人師、承襲優

良師道傳統、具備國際視野、關照所有學生學習權益等之專業教師。整體而

言，面對國內外社會變遷之需求，我國多元師資培育模式所培育之教師，必

須擁有專業的知能與態度，能對教學富有理想和熱忱，並能落實專業理念，

方能因應不斷變遷的社會。

因此，為培育新時代的教師且強化教師專業，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在參考

我國師資培育歷史經驗與問題、國際師資培育改革趨勢及融合教師專業與新

管理主義理念，未來政策研訂將朝向教師專業標準本位，建立具體教師專

業知能與表現規準，在法制化、體系化、專責化的制度設計，透過各類專業

課程、多元檢核機制、以研究為基礎等策略，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地方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及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共同培育優質教師，真正關照學生學習權

益、提升課程與教學效能、建構學校教師專業，以達革新學校教育之目標。

具體而言，未來展望如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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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規劃與執行師資培育政策專責單位，永續培育優
質教師

為長期永續培育優質教師，於教育部設置獨立之專門業務司，以專責規

劃與落實師資培育政策，並整合各級各類教育之縱向聯繫與各級教育行政主

管機關之橫向聯繫，共同投入於師資培育行列，且完成增修各項法令規章之

法制化程序，建立師資培育的主體性與專業性，長期培育優質適量之教師。

二、建立全國教師專業標準，引導師資培育之方向

我國以發展專業標準本位師資培育政策為共識，且教師專業標準不僅展

現理想教師圖像的目標與內涵，也能引導社會發展教師專業表現的認知。此

外，教師專業化的各階段進程中，都必須以全國教師專業標準為依歸，進行

各階段課程或專業發展之規劃，並以標準作為控管教師素質的指標。通過檢

核且符合教師專業標準者，依據各階段證照之條件，授予教師證書，以表示

教師具備專業能力。

三、 研修訂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培育能回應社會變遷之
教師

我國政經社會文化發展歷程中，各類科師資的職前教育課程，必須能夠

回應實際學校教育改革與教學需求，以養成不斷自我反省與精進之專業知能

與態度，且在教育實習層面也必須轉化現有制度模式，促使實習學生在教

育實習歷程中，可藉由優質化實習環境以及在經認證培訓教師之實習輔導與

指導，結合理論與實務，進行自我反思與行動研究，發揮職前教育課程之功

能。

四、 規劃建置教師專業能力之客觀檢核機制，提升教師
素質

現有師資培育制度在檢核教師專業能力方面尚有改善空間，包括修畢教

育專業課程係以學分數與成績作為檢核依據，僅能檢核師資生修課之表現，

但卻無法檢核師資生具有教學能力之程度；且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係以認知為

主，無法檢核師資生活化專業知識之程度；再者，現有教師專業發展常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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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評量，在實際執行上，應確切掌握良師教學表現與改善空間等。為配合

教師專業標準與其證照制度建置，具體展現教師專業能力，檢核教師專業能

力機制之發展與規劃，便有其需要性與急迫性。

五、持續辦理師資培育評鑑，優質化師資培育之大學

在我國多元化師資培育下，師資培育之大學在職前教育、導入輔導、在

職進修層面上應發揮其引導、輔導、研究以及與其他師資培育相關單位合作

之功能。為持續檢核師資培育之大學之辦學品質，師資培育評鑑制度應繼續

實施。我國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制度將採認可精神，改以「通過」、「有

條件通過」、「未通過」三項評鑑結果作為獎優汰劣之評核機制，並依評鑑

項目分項認定以控管培育品質，在我國社會少子女化趨勢以及重視全面品質

管理的脈絡下，強調績效與品質保證的評鑑機制，是為激發師資培育之大學

追求卓越的重要動力來源。

六、系統化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以回應實踐本位教學需求

我國現有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僅逐漸促

使教師合作對話與研究，也逐漸改善教師孤立文化之問題。在此基礎上，系

統化中央、地方、學校、專業組織層級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以回應教學實

踐問題與需求，並配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學議題研發之活動，讓教師在

有規劃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上，養成教學省思、專業對話、合作研究的行為

責任模式，不僅能實際改善教學，也能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與地位。

七、 發展教師進階與證照制度，以鼓勵持續策進教師專業
發展

在現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劃基礎上，結合教師專業發展階段，進行教

師進階制度與證照制度，並配合調整薪資與任務內容，讓不同階段教師能夠

展現其專業知能與態度，且透過進階制度與證照制度，激勵教師不斷自我成

長，改變教師文化與學校文化，以達學校教育改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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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完善全國性師資培育資料庫，發展符合實際與研究
基礎之政策

為準確掌握師資各層面質量資訊，了解長期以來之師資供需，並作為提

升教師素質之基礎，建立全國性師資培育資料庫，以現有雲端科技及保護個

人資料原則，管控教師供給面與需求面之質與量，及建置教師培育、授證、

聘任、進修、進階、退休等完整資訊，提供研定師資培育相關制度之參考。

除此之外，同時調查社會需求人力以及建置各種研究成果之資料，則有助提

供師資培育策略及研究不斷精進，建構一套永續發展之政策制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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